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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114年評字第 1809號】 

申 請 人 ○○○ 住詳卷 

相 對 人 A○○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設詳卷 

法定代理人 ○○○ 住詳卷 

 

上列當事人間之爭議事件，經本中心第五屆評議委員會民國 114 年 6 月 13

日第 33次會議決定如下： 

 

主文 

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 
 

事實及理由 

一、 程序事項： 

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金融

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回

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

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

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查申請人向相對人提出申訴後，不接受相對人之

處理結果，爰於完成申訴程序後向本中心提出評議申請，核與前揭規定

相符。 

二、 申請人之主張： 

(一) 請求標的： 

請求相對人給付申請人新臺幣（下同）6,616元。 

(二) 陳述： 

1、 申請人民國（下同）113 年 10 月 25 日出國前使用 B○○銀行○○

○信用卡刷卡購買機票，有贈送相對人旅遊不便險（下稱信用卡贈

險），因怕保障不夠，另與相對人購買旅遊綜合保險（保險期間自

113 年 10 月 25 日 9 時 00 分至 113 年 11 月 1 日 9 時 00 分，保單

號碼第○○○613號，下稱系爭保險）。 

2、 因颱風造成班機延誤，回國後向相對人申請旅遊不便險理賠，但相

對人只理賠信用卡贈險，另外購買的系爭保險不賠。然贈送與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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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旅遊不便險怎麼會有衝突呢？因信任○○○是一間大企業

會保障要保人的權力，所以全部使用同一間企業之商品，但相對人

並未主動告知旅遊不便險重複投保不理賠，且一般人根本也看不懂

上面的條款，如知道就不會刷卡與投保都使用同一間企業，是在懲

罰消費者不應該忠誠○○○這家公司嗎？這樣對申請人非常不公

平。 

3、 申請人爰提起本件評議申請，請求相對人支付申請人住宿費用

6,396元及膳食費用 220元，共計 6,616元。 

(餘詳申請人評議申請書及補正文件) 

三、 相對人之主張： 

(一) 請求事項：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 

(二) 陳述： 

1、 依據 A○○產物信用卡綜合保險條款第 11 條(其他保險)：「本保險

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僅按本契

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對被保險人負賠償

之責。…」次依 A○○產物○○○海外旅行綜合保險條款第 12 條

(其他保險)：「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若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

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

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之責。…」 

2、 經查信用卡綜合保險(賠案號碼:○○○879)部分已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完成保險金給付在案(住宿費 6,396 元及膳食費 220 元，共計

6,616元)。 

3、 另查旅遊綜合保險(賠案號碼:○○○414)已於 113年 12月 27日完

成保險金給付在案(班機延誤費用 6,000元)，其他部分如下說明：

針對「旅遊綜合保險旅程更改住宿費用」部分，因系爭費用已由信

用卡發卡銀行提供之旅行不便險完成補償住宿費用，依損害填補原

則及上述條款規定，相對人歉難再次給付住宿費用保險金。 

(餘詳相對人陳述意見函) 

四、 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 申請人向相對人投保系爭保險，保單號碼第○○○613號，保險期間自

113年 10月 25日 9時 00分至 113年 11月 1日 9時 00分。 

(二) 申請人因持 B○○銀行信用卡購買機票，享有信用卡贈險保障。 

(三) 申請人系爭保險旅遊期間因颱風所致之保險事故，相對人信用卡贈險

部分已完成理賠。 

五、 本件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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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請求相對人依據系爭保險給付住宿費用 6,396 元及膳食費用

220元，共計 6,616元，是否有據？ 

六、 判斷理由： 

(一)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

立。」、「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

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

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險契約。」民法第 153條第 1項及保

險法第 1 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保險契約經契約雙方當事人對於應

繳納保險費若干、保險人應負擔賠償責任之事故內容為何等必要之點，

達成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雙方並受保險契約條款約定之拘束。 

(二) 次按系爭保險〈A○○產物○○○海外旅行綜合保險〉條款第 12條【其

他保險】約定：「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若有其他保險契約亦加以

承保時，本公司對於被保險人之損失金額以本保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

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負賠償之責。本條之約定不適用於定額補

償之保險給付。」、第 33條【旅程更改保險承保範圍】約定：「被保險

人於海外旅行期間內，因下列事故致被保險人必須更改其預定旅程因

而所增加之交通或住宿費用，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被保險人

負理賠之責：一、預定搭乘之公共交通工具業者之受僱人罷工，或預定

前往之地點發生之戰爭、暴動、民眾騷擾、天災。…前項所增加之交通

或住宿費用，以被保險人原預定之交通及住宿同等級之費用為限，惟應

扣除可由旅館業者、交通工具業者、旅行社或其他提供旅行、住宿業者

處獲得之退款或非貨幣形式償還之等值金額。…」準此可知，旅程更改

保險為實支實付性質，並非定額給付，則如被保險人預定前往之地點發

生天災而需增加住宿費用，相對人應依約於承保額度內計算理賠；惟該

損失若有其他保險契約加以承保，則依比例計算理賠。至於其他保險係

由相對人或其他保險公司所承保，不影響系爭保險須依比例計算理賠

之約定。 

(三) 本件申請人不否認相對人已依信用卡贈險理賠其因颱風天災所致旅程

費用損失，然主張相對人應依系爭保險再給付住宿及膳食費用共 6,616

元等語，相對人則否認並以上詞置辯。經查： 

1、 依據 B○○銀行官方網站卡友權益所提供之旅遊不便險（即信用卡

贈險）保障，班機延誤費用為實支實付理賠，保險條款約定班機延

誤費用係：「指於班機延誤期間滯留於延誤當地所生之下列費用：

一、必要且合理之膳食、住宿費用。…（條款第 20條）」，並約定：

「本保險契約所承保之損失，如另有其他保險契約承保時，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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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按本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對於全部保險金額之比例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條款第 11條第 1項）」 

2、 次依據相對人提出致 B○○銀行之理賠明細給付通知，相對人已於

113年 12月 18日給付申請人信用卡贈險之「飛機延誤」保險金實

支金額 6,616元，及核卷內理賠申請相關單據包括颱風班機遲延證

明、住宿證明載金額為 6,395.53 元，堪認相對人已給付申請人本

次旅遊因颱風班機遲延所增加之實際住宿費用全額及合理膳食費

用。 

3、 申請人請求相對人再依系爭保險理賠住宿費用及膳食費用，核系爭

保險旅程更改保險約定之理賠內容未含膳食費用，然就所生住宿費

用損失，同為信用卡贈險所承保，則相對人應就申請人所實際增加

的住宿費用損失，在系爭保險部分，與其他保險依比例計算理賠。

惟查，一同承保該住宿費用損失之信用卡贈險及系爭保險，保險人

皆為相對人，且兩者條款皆約定如有其他保險共同承保該損失則依

比例理賠，亦即相對人最終應理賠該損失之 100％。既相對人已於

信用卡贈險全額給付住宿費用損失（申請人之住宿費用損失已完全

填補），依約於系爭保險即無再為理賠之必要，從而申請人之請求，

依現有資料，難認有據。 

七、 綜上所述，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兩造其餘

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併予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件評議申請為無理由，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1 3  日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本中心，表明接受或拒絕評

議決定之意思，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 

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服務

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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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應予接受；評議決定

超過一定額度，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亦同。 

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 


